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规范已售公有住房和集资房后续管理工作，我市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出台的办法已于2010年废止。为规范2010年至2024年期间出售的公有住房和集资房后续管理，参照原《三亚市城镇职工集资建房暂行办法》《三亚市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三亚市房改房上市交易试行办法》等文件，我局起草了《三亚市集资房、公有住房售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本《管理办法》共五章、二十七条，分别为总则、全产权过渡、上市交易、监督管理及附则。

第一章总则，介绍了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明确了全产权过渡和上市交易的定义，明确了市住建部门为主管部门，其他部门配合做好公有住房和集资房售后管理工作。

第二章全产权过渡，明确了已售公有住房和集资房均需办理全产权过渡，公有住房和集资房的产权人在补足房价款后取得住房全部产权，职工去世后继承人应当同步办理全产权过渡。

第三章上市交易，明确了公有住房和集资房上市交易的条件和公有住房缴纳共有建筑面积款、集资房交纳超标面积款的标准，明确了职工购买面积标准、公有住房和集资房转让应当缴纳的税费、出让金等事宜，同时明确了公有住房和集资房上市交易后产权人及配偶不得再次享受住房保障政策。

第四章监督管理，明确了产权人擅自将公有住房和集资房上市交易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规的处理方式。

第五章附则，明确了本办法针对的已售公有住房和集资房的时间范围、解释部门和施行期限。
三、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

（一）关于全产权过渡

按照《关于三亚市加快职工购建住房向全部产权过渡的意见》精神，为加快推动全产权过渡工作，已售公有住房和集资房，在本办法施行后应办理全产权过渡。对于未办理全产权过渡的公有住房和集资房，不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二）关于上市交易
1．为响应《关于三亚市加快职工购建住房向全部产权过渡的意见》精神，上市交易的条件中纳入了已办理全产权过渡。

2．上市交易条件中还包括了公有住房补缴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款，集资房交纳了超标面积款，具体情况如下：
    （1）因职工购买公有住房时仅购买了房屋面积对应的价款，没有分摊共有建筑面积（即公摊面积）的价款，因此需在上市交易环节将该款项补齐。

相应的办理流程为：产权人自行委托评估公司出具该套房屋的市场价值评估报告，由市住建部门根据评估报告计算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价款，具体标准为10层以上（包括10层）的高层建筑为该面积交易评估价的20%，10层以下的多层建筑为该面积交易评估价的10%。原产权单位已撤销的，该房款应交付接管该单位债权债务的部门或市政府住房统筹金账户。以上房款应全额存入市住建部门指定银行的单位住房基金账户管理。

（2）职工在购买集资房时存在超标准面积购买的，需在支付超标面积部分建安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购房当年的公有住房市场价补齐超标面积款项，该标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统一定为383.5元，即超标面积需要补交的价款计算方式为：超标面积×383.5。该款项由产权人直接交纳给市住建部门。

3．为保障公有住房和集资房转让后出现房屋质量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修，在转让环节增加补足维修资金的规定，转让时剩余的维修资金低于《三亚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首期应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部分，由受让人补足，未补足的，不得办理过户手续。                                                                                                                                                                                                                                                                                                                                                                                                                                                                                                                                                                                                                                                                                                                                                                                                                        

四、潜在风险、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
《管理办法》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征求各单位意见和完善后，根据《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议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公开属性为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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